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事業辦理申購人以信用卡申購期貨信託基金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96年12月21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

業公會第2屆理監事第3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97年5月1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70018746號函准予備查
第1條 期貨信託事業應以收到信用卡中心撥付之申購人申購期貨信託基金（以下簡稱基金）款項之營業日，作為有效之基金申購日，並載明於公開說明書。

第2條 期貨信託事業僅能接受申購人本人之信用卡申購基金。期貨信託事業應於客戶填寫之基金申購申請書上載明係以期貨信託事業收到信用卡中心撥付申購價款之營業日為有效申購日，並依申購日之基金淨值計算客戶申購之受益權單位數。申購人同意以信用卡方式繳付申購價款時，應於基金申購申請書上填寫持卡人姓名、卡別、信用卡有效日期、卡號、持卡人身分證字號、信用卡付款金額，並由信用卡持卡人親自簽名，簽名字樣應與信用卡簽名欄相同。
第3條 期貨信託事業應在不違反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於與發卡銀行簽訂之合作契約書中載明雙方之權利與義務，包括申購價款收付之作業程序、信用卡轉帳限制、交易糾紛之處理及手續費用等有關事項，約定之內容不得有損及申購人權益之情事。
第4條 申購人有積欠信用卡帳款之情事時，係屬其與發卡銀行間之債務關係，期貨信託事業不得接受信用卡發卡銀行之要求，於申購人之買回價金中逕扣結欠之信用卡帳款代付予發卡銀行。
第5條 期貨信託事業接受申購人申購基金前，應與合作之發卡銀行確認每筆申購之價金未超過發卡銀行同意之簽帳額度。
第6條 期貨信託事業開辦申購人以信用卡申購基金業務前，應先將作業流程及相關內部控制制度與內部稽核制度等資料報本公會審核認可後，轉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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